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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乌珠穆沁旗永建商砼年产量 10 万 m³商砼

迁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专家意见
根据国家及内蒙古自治区水土保持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

东乌珠穆沁旗永建商砼有限公司委托内蒙古天厚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编制了《东乌珠穆沁旗永建商砼年产量 10 万 m³商砼迁

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报告表）。

根据《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全面加强

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》（水利部水保【2019】160 号）、《水

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承诺制管理的通

知》（办水保【2020】160 号）要求，2022 年 8 月，编制单

位聘请了水土保持评审专家对《报告表》进行了技术审查，

根据专家意见，编制单位对《报告表》进行了修改、补充和

完善。经复核，评审专家同意《报告表》中关于水土流失预

防和治理的相关设计，提出专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东乌珠穆沁旗永建商砼年产量 10 万 m³商砼迁建项目位

于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工业园区 3 号路东建材区内，

项目区中心点地理坐标为东经 117°2′35.78″, 北纬

45°29′31.51″，本工程对外交通公路有 G331、G306 及多

条道路，交通十分便利。

本项目属于新建（迁建）建设类项目。项目规模年产 10

万 m³商砼。建设内容，项目总占地 1.59 公顷，主要建设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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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、厕所、职工宿舍、搅拌设备机组、道路硬化等本项

目建设不涉及拆迁（移民）安置与专项设施改（迁）建问题。

项目备案文号：《东乌珠穆沁旗永建商砼年产量 10 万

m³商砼迁建项目投资项目同意备案告知书》项目编号：

2018-152525-41-03-014227，东乌珠穆沁旗经信局，2018

年 7 月 5 日。

建设期交通运输利用 G331、G306 及多条道路，可满足施

工要求。施工用水由园区集中供水管网供应，能够满足施工

要求。本项目施工用电由园区供电网提供，供电电压 10kV，

引进厂区变电站变电后为项目的生产、生活供电。施工生产

生活区均布置在用地范围内，不新增占地，能够满足施工要

求。本项目建设所需的水泥、钢材、木材、油料等建筑材料

均在当地采购，并在购买合同中明确砂石料场的水土流失防

治责任由供应商负责。

本项目由厂区单独组成（包括建构筑物区、道路及硬化

区、绿化区），项目总占地面积 1.59 公顷，全部为永久占地，

占地类型为工业用地。

本项目动用土石方总量 4800 立方米，其中挖方 2400 立

方米，填方 2400 立方米，无弃方。

工程总投资 1800.00 万元，其中土建投资 954.00 万元，

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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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期，工程已 2018 年 7 月开工建设，于 2019 年 6

月建设完工，工期 12 个月。

二、报告表内容较全面，基本符合有关技术规范、标准

的规定和要求。

三、基本同意项目水土保持评价及结论。

四、基本同意项目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

1.59 公顷。

五、项目区属于自治区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（北方风

沙区），同意水土流失防止标准执行建设类一级标准，基本

同意设计水平年六项指标为：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5%，土壤

流失控制比 1.0，渣土防护率 87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 93%，林

草覆盖率 15%（项目区所在地位半干旱区，同时由于项目工

艺要求）。

六、基本同意分区防治措施及布设。同意设计水平年 2023

年。

七、基本同意估算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24.61 万元，其

中工程措施投资 11.46 万元，植物措施投资 0.12 万元，临时

措施投资 0.84 万元，独立费用 8.25 万元（其中建设管理费

0.25 万元、水土保持工程监理费 5 万元、科研勘测设计费 3

万元），基本预备费 1.24 万元，水土保持补偿费 2.703 万元

（实际以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复、征收为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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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严格按照要求落实项目承诺。工程开工前一次性缴

纳水土保持补偿费；主动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承诺人履行

承诺的情况进行检查，对承诺人未履行承诺的，审批部门要

依法撤销水土保持行政审批决定并追究承诺人的相应责任。

本意见仅适用于本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范畴，因项

目建设引发的相关补偿、赔偿由生产建设项目法人负责。

水土保持方案评审专家：

2022 年 8 月 2 日


